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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老字号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老字号协会、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市商业联合会、深商研究院、

深圳市文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深圳市质量协会、广东贸促国际商事认证中心、深圳市品牌建设促进中

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林慧、王科、曹春慧、珠娜、吴萍、赵云龙、刘旭蕾、丁时照、李榕、王楠、

秦益楠、向艳、朴美善、谭韵、王晓娅、黄河玲、崔媛媛、陈欣怡、蔡芷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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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老字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载体，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商业记忆和这座城市的文明发展历史。老字

号是企业的生命和灵魂所在，更是国家竞争力和核心体现。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老字号创新发展工作，已将“中华老字号”纳入全国创建示范活动项目目

录。2022年3月，《商务部等8部门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意见》正式印发。意见从加大老字号保护

力度、健全老字号传承体系、激发老字号创新活力、培育老字号发展动能四方面提出了包括保护老字号

知识产权、促进老字号集聚发展、引导老字号体制机制改革等在内的13项具体措施。2023年1月6日，商

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文物局、知识产权局联合制定并印发《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管理

办法》。《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管理办法》从历史文化深厚、经营管理规范、创新发展能力突出三个方

面，设计量化的认定指标。特别强调企业的代表性、带动性，把诚信经营、规范发展摆在突出位置。

“深圳老字号”紧抓机遇，出台保护老字号的相关政策，对“深圳老字号”发展具有重大促进作用。

自2010年以来，深圳已开展13届“深圳老字号”活动。经过广泛评选、深度挖掘和宣传推广，“深圳老

字号”已经成为深圳商业和文化的重要标签，得到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与肯定。但是，“深

圳老字号”评选工作缺乏统一标准，评选条件和形式未形成科学的规范。为提升“深圳老字号”在地方

乃至国家的公正性、科学性和权威性，有必要研制并发布“深圳老字号”评选标准，建立健全老字号保

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

对“深圳老字号”评选工作进行标准化，首先是确立条款，也就是确定文件的规范性要素；其次是编

制标准化文件。本文件的编制，重点考虑了起草标准化文件的如何选择文件的规范性要素，明确了不同

功能类型标准的核心技术要素，并进一步清晰地规定了文件要素的编写和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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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老字号评选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深圳老字号”的评选对象、评选条件、评选指标、评选方法、评选程序和动态管理

等。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老字号”评选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B 44/T 827—2010 广东老字号评定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DB 44/T 827—201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深圳老字号 Shenzhen Time-honored Brand

在深圳市内，拥有传承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鲜明的深圳特色和浓厚的文化

底蕴，取得社会广泛认同，形成良好信誉并经深圳市老字号协会评选和确认的商号、商标或品牌。

4 评选对象

商号在深圳注册登记，总部在深圳，主营业务不变，企业产品、技艺或服务品牌与居民生活息息相

关，并且具备老字号特征的企业。“深圳老字号”评选可申报的行业目录见附录A。

5 申报原则

“深圳老字号”评选遵循“自愿申报、自主创建、优中择优、动态管理”的原则。

6 评选条件

“深圳老字号”评选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条件：

——在深圳依法设立；

——拥有商标所有权或使用权；

——商号、商标或品牌创立达20年及以上，且持续经营20年及以上；

——拥有企业传承的独特产品、技艺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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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企业文化；

——拥有深圳特色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在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史上留下深深烙印，具有历史价值

和文化价值；

——获得社会广泛认同，形成良好信誉；

——经营状况良好，且具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未在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中。

7 评选指标

7.1 “深圳老字号”评选满分为 100分，包括历史文化维度（H）、经营维度（O）、发展维度（D）、
获奖和社会贡献维度（S）四方面进行。“深圳老字号”评分表参见附录 B。

7.2 历史文化维度 25分，主要从创立时间（H1）、信物传承（H2）、文物保护单位（H3）、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H4）、产品、技艺或服务的传承（H5）、文化传承（H6）六个方面进行评价。

7.3 经营维度 40分，主要从品牌权属清晰（O1）、主营业务连续（O2）、盈利状况良好（O3）、

市场覆盖广泛（O4）、企业规模（O5）、体系认证（O6）六个方面进行评价。

7.4 发展维度 30分，主要从创新产品（D1）、文化传播和品牌影响力（D2）、生产技术（D3）、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D4）、研发平台（D5）、创新成果（D6）六个方面进行评价。

7.5 获奖和社会贡献维度 5分，主要从获得荣誉奖励（S1）、社会责任（S2）、公益活动（S3）三

个方面进行评价。

7.6 当对某一具体行业进行评价时，应在不改变一级指标的情况下，依据行业特点设计二级指标，

并在实际评价中可根据行业具体情况对二级指标进行细化和增减。

8 评选方法

“深圳老字号”评分按式（1）计算：

T= �=1
6 ��� + �=1

6 ��� + �=1
6 ��� + �=1

3 ��� ……（1）

式中：

T——“深圳老字号”评选总分（百分制）；

��——历史文化维度第i个二级指标得分；

��——经营维度第i个二级指标得分；

��——发展维度第i个二级指标得分；

��——获奖和社会贡献维度第i个二级指标得分。

9 评选程序

9.1 发布通知

深圳市老字号协会定期发布开展“深圳老字号”评选的通知。

9.2 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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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号、商标或品牌的经营者或持有人，在通知规定日期内，向深圳市老字号协会提出书面申请，填

写申报表，并提交相关评选材料。

9.3 初步筛查

深圳市老字号协会对申报材料进行初步筛查，筛选符合评选条件的申报单位，确定候选提名名单。

9.4 材料审核

深圳市老字号协会进一步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进行审核。

9.5 抽取专家

深圳市老字号协会负责“深圳老字号”评审委员会专家库的组建和监督管理。

深圳市老字号协会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组成年度“深圳老字号”评审委员会。

9.6 现场调查

评审委员会对申报单位进行现场调查，以多种途径核查申报单位的经营场所情况，必要时可取证。

9.7 综合评审

评审委员会依据《“深圳老字号”评分表》（见附录B），结合申报单位的申报材料和现场调研的

实际情况，对商号、商标或品牌及其经营、使用情况进行评审。

9.8 社会公示

深圳市老字号协会将初评结果通过相关权威媒体公示，并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和意见反馈。公示期不

少于7天。

9.9 异议处理

在公示期内，对公示的评选结果有异议的申报单位，可向深圳市老字号协会提出异议申请。深圳市

老字号协会在接到异议申请后30天内组织调查核实，根据复核结果做出裁定。

9.10 作出决定

公示期内无异议或经裁定通过的申报单位，由“深圳老字号”评审委员会对评审结果进行确认。深

圳市老字号协会将评审结果报市商务局，由深圳市商务局核准后，深圳市老字号协会制作牌匾和证书，

并予以公告和授牌。

10 动态管理

10.1 深圳市老字号协会对“深圳老字号”标识和牌匾的使用进行监督管理，对获得并使用“深圳老字

号”的商号、商标或品牌进行日常监督。

10.2 深圳市老字号协会原则上每 3年对获得过“深圳老字号”的企业开展复核，连续复核两次通过后，

每五年复核一次。对复核中发现已经不符合“深圳老字号”条件的，深圳市老字号协会作出收回“深圳

老字号”标识证书及牌匾的决定，并通过相关权威媒体向社会公示。

10.3 深圳老字号评选可申报行业和评分指标可根据深圳发展实际情况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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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深圳老字号”可申报的行业目录

表 A.1“深圳老字号”可申报的行业目录

门类 大类代码 大类 中类

H 住宿和餐饮业

61 住宿业

旅游饭店

一般旅馆

民宿服务

露营地服务

其他住宿业

62 餐饮业

正餐服务

快餐服务

饮料及冷饮服务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其他餐饮业

F 批发和零售业

51 批发业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贸易经纪与代理

其他批发业

52 零售业

综合零售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C 制造业

13 农副食品加工业

谷物磨制

植物油加工

水产品加工

蔬菜、菌类、水果和坚果加工

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14 食品制造业

焙烤食品制造

糖果、巧克力及蜜饯制造

方便食品制造

乳制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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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深圳老字号”可申报的行业目录（续）

门类 大类代码 大类 中类

C 制造业

14 食品制造业

罐头食品制造

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

其他食品制造

1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酒的制造

饮料制造

精制茶加工

18 纺织服装、服饰业

机织服装制造

针织或钩针编织服装制造

服饰制造

21 家具制造业

木质家具制造

竹、藤家具制造

金属家具制造

塑料家具制造

其他家具制造

23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印刷

2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

业

文教办公用品制造

乐器制造

工艺美术及礼仪用品制造

体育用品制造

玩具制造

游艺器材及娱乐用品制造

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合成材料制造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27 医药制造业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中药饮片加工

中成药生产

生物药品制品制造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药用辅料及包装材料制造

35 专用设备制造业

食品、饮料及饲料生产专用设备制造

印刷、制药、日化及日用品生产专用设备制造

纺织、服装和皮革加工专用设备制造

电子和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含眼镜制造）

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

计算机制造

通信设备制造

非专业视听设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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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深圳老字号”可申报的行业目录（续）

门类 大类代码 大类 中类

智能消费设备制造

电子器件制造

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40 仪器仪表制造业

通用仪器仪表制造

专用仪器仪表制造

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

光学仪器制造

衡器制造

其他仪器仪表制造业

E 建筑业

47 房屋建筑业

住宅房屋建筑

体育场馆建筑

其他房屋建筑业

50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建筑装饰和装修业

建筑物拆除和场地准备活动

提供施工设备服务

其他未列明建筑业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2 商务服务业

组织管理服务

综合管理服务

法律服务

咨询与调查

广告业

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

其他商务服务业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

服务业

80 居民服务业

托儿所服务

洗染服务

理发及美容服务

摄影扩印服务

婚姻服务

其他居民服务业

82 其他服务业

清洁服务

宠物服务

其他未列明服务业

88 文化艺术业

文艺创作与表演

艺术表演场馆

图书馆与档案馆

文 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群众文体活动

其他文化艺术业

89 体育 体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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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深圳老字号”可申报的行业目录（续）

门类 大类代码 大类 中类

体育场地设施管理

健身休闲活动

其他体育

90 娱乐业

室内娱乐活动

游乐园

休闲观光活动

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与经纪代理服务

其他娱乐业

J 金融业
1

66 货币金融服务

中央银行服务

货币银行服务

非货币银行服务

银行理财服务

银行监管服务

67 资本市场服务

证券市场服务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非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期货市场服务

证券期货监管服务

资本投资服务

其他资本市场服务

68 保险业

人身保险

财产保险

再保险

商业养老金

保险中介服务

保险资产管理

保险监管服务

其他保险活动

69 其他金融业

金融信托与管理服务

控股公司服务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

金融信息服务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其他未列明金融业

1注：总部注册地在深圳的申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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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深圳老字号”可申报的行业目录（续）

门类 大类代码 大类 中类

P 教育 83 教育

学前教育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特殊教育

技能培训、教育辅助及其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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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深圳老字号”评分表

表 B.1“深圳老字号”评分表

1.历史文化维度（25 分）

1.1 创立时间（10 分）

评价基准：以申报企业出现类似企业的组织形式（如作坊、店铺等），并使用商号、商标或品牌对外开展经营、宣

传等活动的时间为基准。

序号 评分标准 最高分 打分

1 2003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 5

2 1980 年 1 月 1 日至 2002 年 12 月 31 日。 7

3 1979 年 12 月 31 日及以前。 10

1.2 信物传承（3分）

评价基准：以信物的历史价值为基准，同时保留不同价值的信物，按保留的最高价值信物得分，不重复得分。

序号 评分标准 最高分 打分

1
保留 15年前：刊登的广告、一般用品、照片等一般历史价值物品为 0.5 分；字号牌匾、

名人或主要经营者的题字、与老字号相关的营业场所内外的重要照片等贵重信物为 1分。
1

2
保留 30年前：刊登的广告、一般用品、照片等一般历史价值物品得为 1.5 分；字号牌匾、

名人或主要经营者的题字、与老字号相关的营业场所内外的重要照片等贵重信物为 2分。
2

3 老字号重要信物被列入国家三级文物及以上。 3

1.3 文物保护单位（2 分）

评价基准：以文物保护单位的层级为基准。

序号 评分标准 最高分 打分

1 相关建筑物列入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0.5

2 相关建筑物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

3 相关建筑物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5

4 相关建筑物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1.4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 分）

评价基准：以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层级为基准。

序号 评分标准 最高分 打分

1 老字号相关文化、艺术或技艺等被列入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5

2 老字号相关文化、艺术或技艺等被列入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3 老字号相关文化、艺术或技艺等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5

4 老字号相关文化、艺术或技艺等被列入国家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1.5 产品、技艺或服务的传承（4 分）

评价基准：以产品、技艺或服务传承产生的实际效果为基准。

序号 评分标准 最高分 打分

1 产品、技艺或服务有所继承，但不明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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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深圳老字号”评分表（续）

序号 评分标准 最高分 打分

2 产品、技艺或服务得以较好继承，传承比较明显。 2

3 产品、技艺或服务得以一贯保持，有传承人和比较典型传承技艺与服务。 3

4
产品、技艺或服务得以一贯保持，有指定的传承人、稳定的传承制度和典型的传承技艺，

并能与时俱进，形成了与老字号传统工艺技术和服务匹配的新老产品、技艺或服务。
4

1.6 文化传承（4分）

评价基准：以文化传承产生的实际效果为基准。

序号 评分标准 最高分 打分

1 有历代传承且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典礼仪式等文化活动，得 1分。

累计加

分，最

高 4 分

2 有历代传承店训、堂训、师训、店规等传承文化，得 1分。

3 保留了老经营场所，或经营场所依照原建筑风格重建，保留了基本面貌和风格，得 1分。

4 有与老字号品牌相关故事的多方记载或报道，有一定的美誉度和较好的口碑，得 1分。

2.经营管理维度（40 分）

2.1 品牌权属清晰（5 分）

评价基准：以合法拥有品牌、无产权纠纷、相关商标证书为基准。

序号 评分标准 最高分 打分

1 企业字号与品牌相一致。 1

2 拥有与品牌相一致的注册商标使用权。 2

3 拥有与品牌相一致的注册商标所有权。 3

4 企业字号、注册商标与品牌均相一致，且拥有注册商标使用权。 4

5 企业字号、注册商标与品牌均相一致，且拥有注册商标所有权。 5

2.2 主营业务连续（6 分）

评价基准：以企业历史上长期从事、具有明确传承脉络、不等同于但不得超出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为基准。

序号 评分标准 最高分 打分

1 主营业务连续经营时间为 20～29年。 2

2 主营业务连续经营时间为 30～49年。 4

3 主营业务连续经营时间为 50年及以上。 6

2.3 盈利状况良好（12 分）

评价基准：以企业的持续盈利的年限为基准。

序号 评分标准 最高分 打分

1 企业处于盈利状态。 3

2 持续盈利 2年。 6

3 持续盈利 3年。 8

4 持续盈利 5年（含）以上。 12

2.4 市场覆盖广泛（7 分）

评价基准：以产品、技艺或服务的实际市场覆盖情况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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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深圳老字号”评分表（续）

序号 评分标准 最高分 打分

1
拥有直营店或加盟店：1～10 家得 1 分，11～99 家得 2 分，100～499 家得 3分，500 家

及以上得 4分。按拥有的最多店数得分，不重复得分。
累计加

分，最

高 7 分
2 商品或服务进入省外市场，得 1分。

3 商品或服务进入国际市场，得 2分。

2.5 企业规模（6分）

评价基准：以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为基准，并结合行业特点具体分析。

序号 评分标准 最高分 打分

1 属于微型企业。 0.5

2 属于小型企业。 1

3 属于中型企业。 1.5

4 属于大型企业。 3

5 企业已上市，在境内外股票市场公开发行股票。 6

2.6 体系认证（4分）

评价基准：以各体系的认证证书为基准。

序号 评分标准 最高分 打分

1 每通过了一项国内体系认证，得 0.5 分；每通过了一项国际体系认证，得 1分。

累计加

分，最

高 4 分

3.发展维度（30 分）

3.1 创新产品（4分）

评价基准：以能够投入生产、进入市场的创新产品为基准。

序号 评分标准 最高分 打分

1
在坚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根据广大消费者需求变化创新开发新产品，提升产品创新力，

丰富产品品类，每有一种创新产品得 0.5 分，最多 4分。
4

3.2 文化传播和品牌影响力（8 分）

评价基准：以传播和影响产生的实际效果为基准。

序号 评分标准 最高分 打分

1
举办形式多样的购物消费活动、文化内涵丰富的文化活动，以及突出商旅文化融合发展

的互动活动等。每举办一次上述活动得 0.5 分，最多得 2分。

累计加

分，最

高 8 分

2
与匹配度高的国货品牌、影视或动漫作品、文创产品等跨界互动，联合打造 IP，共同开

展营销。每采取一项措施得 0.5 分，最多得 2分。

3
运用互联网技术，利用第三方平台、直播带货、快闪店等方式，全方位推动线上线下营

销渠道融合等。每采取一项措施得 0.5 分，最多得 2分。

4
通过注重设计标识、改进包装，升级店面、提供增值服务等措施，提升产品消费体验，

吸引更多消费群体，每采用-种措施得 0.5 分，最多得 2分。

3.3 生产技术（2分）

评价基准：以能将技术体现在产品、技艺或服务上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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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深圳老字号”评分表（续）

序号 评分标准 最高分 打分

1

运用先进技术和设备，全面掌握并运用传统工艺核心技艺和关键技术，与时俱进改进技

艺，降低生产成本，形成了与品牌传统工艺技术相匹配的新技艺，且成效明显。最多得

2分。

2

3.4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4 分）

评价基准：以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为基准，其中，企业在中国境内

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0%。

序号 评分标准 最高分 打分

1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 5,000 万元（含）的企业，比例：0-1%（不包含）得 0 分，1%-3%

（不包含）得 1分，3%-5%（不包含）得 2 分，5%-10%（不包含）得 3分，不低于 10% 得

4 分。

42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 5,000 万元至 2亿元（含）的企业，比例：0-0.8%（不包含）得 0

分，0.8%-2.5%（不包含）得 1分，2.5%-4%（不包含）得 2分，4%-8%（不包含）得 3分，

不低于 8% 得 4分。

3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 2亿元以上的企业，比例：0-0.5%（不包含）得 0分，0.5%-1.5%

（不包含）得 1分，1.5%-3%（不包含）得 2 分，3%-6%（不包含）得 3分，不低于 6% 得

4分。

3.5 研发平台（3分）

评价基准：以科研机构的层级为基准。

序号 评分标准 最高分 打分

1 建立市级技术中心或同级别科研机构。 1

2 建立省级技术中心或同级别科研机构。 2

3 建立国家级技术中心或同级别及以上的科研机构。 3

3.6 创新成果（9分）

评价基准：以官方文件为基准。

序号 评分标准 最高分 打分

1
获得一个国家发明专利得 0.5 分，一个国际发明专利得 1 分。到期折半计分。每符合一

项累计 0.5 分，最高分 3分。 累计加

分，最

高 9 分
2

主持、参与制修订一个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得 0.5 分，一个国家标准得 1 分，一个国际

标准得 1.5 分。累计计分，最高分 3分。

3 获得一个已登记著作权得 0.5 分，到期折半计分。累计计分，最高分 3分。

4.获奖和社会贡献维度（5分）

4.1 荣誉奖励（2分）

评价基准：以荣誉称号的层级为基准，同时获得不同称号的，按所获的最高层级荣誉称号得分，不重复得分。

序号 评分标准 最高分 打分

1 相关商标、产品或企业获得区县级荣誉称号。 0.5

2 相关商标、产品或企业获得市级荣誉称号。 1

3 相关商标、产品或企业获得省级及以上荣誉称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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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深圳老字号”评分表（续）

4.2 社会责任（1.5 分）

评价基准：以参加重大任务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为基准。

序号 评分标准 最高分 打分

1
参与疫情防控、抢险救灾、应急保供、保护生态环境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大任

务，每参与一次任务得 0.5 分，最多得 1.5 分。
1.5

4.3 公益活动（1.5 分）

评价基准：以开展公益活动产生的实际效果为基准。

序号 评分标准 最高分 打分

1
进行公益性捐赠、组织公益活动、组建或参与公益基金会等公益活动，每开展一项得 0.5

分，最多得 1.5 分。
1.5

注：除累计计分项外，其余各项均为按档次给分，不符合任何一档时，计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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